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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文军 张群颖：论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规范
与现实的利益补偿制度

聂文军 张群颖

    [摘　要] 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包括集体利益的优先性、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集体利益与个

人利益应当协调发展三方面。集体主义道德包含着补偿规范，必须使现实的制度成为体现集体

主义道德补偿规范的道德的制度，才能为集体主义道德的充分实践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集体主义道德 集体利益 个人利益 补偿规范 利益补偿制度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6)01—0007-04 
　　

    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道德体系的支撑。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

本原则，是由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集体主义的道德实践在当前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何协调个人利

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最棘手的问题，特别是要求个人牺牲其正当的个人利益甚至牺

牲其宝贵的生命时，集体、社会如何对待个人的问题，这是集体主义道德能否真正成为社会所

接受和实践的道德的根本问题。 
　　 
　　一、集体主义道德在当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当前，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不相冲突时，优先发展集体利益，充分尊重、保护和促进正

当个人利益，发展个性，激励个人的创造性，由此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双重良性发展，大多数人

对此都能理解、接受和赞同。问题的关键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

或对立，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明确地要求个人牺牲自己的某些正当利

益，以维护和实现集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个人牺牲了自己的

正当利益，甚至使身体受到重大损害乃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社会中通常所

称的“见义勇为者”)时，集体、社会应当如何回应这样的个人?当个人的正当利益与他人的正当

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为他人的正当利益或生命而牺牲自己的正当利益甚至宝贵生命，其意义

和价值等同于为集体利益所作出的牺牲。如果集体主义道德在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

冲突或对立时不能提供具体的制度安排，仍然只是停留于“应当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抽

象的理论表达上，那么，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对立就没有得到实际的解决，我们通

常所说的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就会是苍白的、缺乏生命力和感召力的。 
　　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悲剧呼唤着理论的思考。据《羊城晚报》报道，2003年6月6日，在广州

打工的湖南青年王敏，在广州珠海区大塘村勇抓抢劫歹徒而献身，可是得到王敏救助的当事人

却逃避隐匿起来，不愿站出来作证，有关部门一时难以对其感人事迹给予肯定、表彰和鼓励，

其丧事甚至因家庭贫困而无法料理。这些品质高尚的道德先行者一方面被正义感或道德感所引

导而实践着自己的道德信念，另一方面，他们面对不可预见的巨大风险而可能遭受经济损失、

身体损害甚至生命的牺牲；集体、社会在接受他们的见义勇为而带来的实际利益时难道能面对

他们因道德牺牲导致的生活困窘而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吗?难道集体、社会不应当也为他们做

点什么吗?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见义勇为的悲剧性事例表明：如果集体、社会不能给见义勇为

者提供稳定的制度安排来承担他们因道德牺牲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集体、社会不能切实地保障

他们往后的基本生活，不仅这些见义勇为者要遭遇生活的尴尬，而且全社会也没有勇气和信心

来面对自身所倡导、所需要的集体主义的主流道德；由此凸显了集体主义道德必须明确地主张

补偿规范，并在这一规范的指导下建立补偿性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为什么集体主义道德的建设需要利益补偿 
　　 
　　集体主义道德内在地包含了补偿规范，这一规范必然而且应当在各种现实具体的制度中得

到体现。利益的补偿主要是指物质利益的补偿，当然也包含了精神利益的补偿，二者缺一不

可；在不同的具体道德环境里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各有侧重。在很多情况下，物质利益补偿制度

的缺位严重阻碍着集体主义道德的全面实行。我们知道，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利益与道德的

关系问题。讲道德，绝不意味着道德行为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绝不意味着道德行为者没

有正当的现实利益的需要；讲利益，绝不意味着求利者可以置道德于不顾，利益的追求应当而

且必须符合所在社会的道德规范。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关系绝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兼容共

存的。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任何人都既是一个个体的存在物，又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决

定了人既有现实利益的需要，又有道德的需要。即便是一个在主观上追求崇高道德境界的人，

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精神的存在物；作为个体的人总是一个现实的、物质的存在，是一个具有现

实的利益需要和利益意识的存在物。利益补偿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符合人存在的二重性，满

足了由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所决定的人的两重需要(即追求个人自我利益的物质需要与追求社会

利益的道德需要)。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为集体利益作出重大牺牲，甚

至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英雄们流血又流泪的事不是少数。这些令人哀伤、惋惜和痛心疾首

的事件极大地阻碍着集体主义道德氛围的形成，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在集体、社会的利益遭受损

害之际，不敢、不愿挺身而出，使他们在面对集体需要个人作出牺牲的时候徘徊观望、退缩不

前。如果任由这种“英雄光荣一阵子，痛苦一辈子”的道德悲剧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常上演，不仅

使得见义勇为的英雄们悲哀心寒，难以回首过去的道德之举和彷徨于未来的道德之路，而且其

不断放大的负面效应会磨蚀与消解全社会的道德良知。只有建立规范的、稳定的、体现集体主

义道德原则的补偿体系，才能有助于保护和促进全社会的见义勇为之举。 
　　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规范与利益补偿制度(包括物质利益)的确立是“真实的集体”的必然要

求。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由于克服了一切私有制社会中少数人

对多数人的统治、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对抗，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

的集体就成为个人与集体相互和谐与统一的集体即“真实的集体”，这样的集体是各个个人出于

自己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自由的社会联合，“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

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

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真实的集体”不但是要求其成员

为集体的发展作出贡献乃至牺牲的集体，尤其应当同时也是充分实现和保障集体成员个人正当

利益的集体，应当是让集体成员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集体。在真实的集体里，由于个人利益

与集体的根本一致，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的优先性使得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对立冲突

时，集体有权利要求个人为此而牺牲自己正当合理的个人利益；但集体在享有这一权利的同

时，应承担起集体对个人——为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正当利益的个人——所应尽的义

务。斯大林曾经指出：“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

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

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这种个人

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因此，集体

主义的道德内在地包含了补偿的道德规范，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规范会自觉地在生活实践中为

作出牺牲的个人提供物质利益的补偿。 
　　在一定的意义上，道德固然意味着牺牲，但牺牲总是联系着回报，不论是物质的回报还是

精神的回报。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我们需要对道德行为给予精神表彰，但纯粹精神的回报
(表扬、表彰等)并不能切实地解决很多现实的具体问题；我们还应当对为集体和社会作出牺牲

的个人给予相应的物质补偿，这样才能有助于集体主义道德的发扬。正如邓小平所说：“不重

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

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虽然邓小平的这段话主要是针对把按劳分配原

则误解为平均主义而说的，我认为把他的这段话用来纠正过去对个人为集体作出牺牲的道德行

为仅仅给予精神鼓励和表彰的片面做法，非常适合。因为个人在为集体作出重大牺牲甚至献出

自己的生命时，如果不能让他本人以及他的亲人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补偿，就不能使他人在类



似的道德境遇面前作出同样的选择而无后顾之忧，更谈不上激励社会大众发自内心地遵从或践

行集体主义道德原则。 
　　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规范所要求的补偿制度建设，既是实现社会公平或正义的需要，也是

社会公平或正义的体现。在当前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个人和单位，他们总是希望他人作出道

德牺牲，却不愿意为此而有所付出。也就是说，他们从见义勇为者的道德牺牲中得到了巨大的

利益，可是他们却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不愿或故意逃避对见义勇为者给予补偿或感激。

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社会的基本正义或公平将不复存在。因此，建立利益补偿制度，不仅

使见义勇为者能够得到其应有的补偿，而且这种补偿制度的确立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体现。 
　　为什么在道德生活上有德者不能有福?为什么为社会、集体作出牺牲的道德者不能得到社

会的补偿，不能由此得到幸福呢?这是因为在一切剥削阶级社会里，集体不是“真实的集体”，
广大人民的利益与少数统治者、剥削者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伦理学史上自古以来的“德福矛

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以生产资

料公有制为主体，集体与个人的根本利益相互一致，为我们从制度上解决有史以来的道德与幸

福的对立提供了先决条件。正是因为集体利益的优先性、一切他人的发展是每一个人全面自由

发展的前提，所以集体有权利要求个人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或对立时牺牲其正当的

个人利益，这是个人对集体应尽的道德义务；正是因为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集体有义务满

足和促进个人利益，个人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或对立时如果牺牲了个人利益，就有

权利从集体获得相应的补偿，集体有给予个人以补偿的道德义务。只有充分发挥和实现集体主

义道德的补偿的作用，才能圆满地解决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对立，使这两者真正得到和

谐，实现协调发展。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各项制度的建设中充分体现出集体主义所应有的

补偿规范的要求，就能够使集体主义道德在现实中得到贯彻实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能够在

许多方面得到体现。 
　　 
　　三、如何建立集体主义道德的利益补偿制度 
　　 
　　集体主义道德的利益补偿制度是按照集体主义道德的内在要求建立起来的制度。用现代伦

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制度改革、制度设计和创新时要体现集体主义的原则，使全

社会的各种组织或集体，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体育卫生的或其他性质的组织或集

体，都必须在其建立各自的具体规章或制度的同时，建立集体主义道德对个人为集体所作出的

牺牲给予相应的、应有的补偿制度。那么，在当前，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利益补偿制度的建设

呢? 
　　首先，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性教育，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充分认识

到：当个人为集体作出重大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时，与此相关的集体应当给予其或亲属相

应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双重补偿，这是集体对个人所应尽的义务。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

道德氛围，集体主义道德才能在全社会得到切实普遍的实行。对于相当一部分人对为集体和社

会而牺牲了个人正当利益甚至献出生命的道德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和疏远，我们必须予以谴

责和教育，这不是硬性的制度强制所能解决的问题，思想问题只能而且必须通过思想领域的斗

争与教育才能解决。我们的大众传媒在扬善抑恶、形成良好的道德舆论氛围方面担负着光荣而

神圣的职责，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规范的指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可以在各项制度的

改革、设计和创新上先行尝试，为全国、全社会提供并积累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规范的各项制

度的普遍推广和完善的经验。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这种充分体现集体主义道德补偿制

度的尝试，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为了保证用血安全，我国逐步建立和实行了无偿

献血制度，在目前实际情况下采取了自愿与计划(各单位组织和动员)相结合的办法。自愿无偿

献血作为一种自我奉献的道德行为，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相应补偿。在部分地区试点的基

础上，1997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献血者除享有无偿用血的利益外，该法律还规定：对献血者，

应当免费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各级人民政府和红十字会对积极

参加献血和在献血工作中作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北京市于2000年制定了《北



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该条例规定：“同正在进行的侵犯国家、集体财产或者

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同正在进行的危害国家安全、妨害公共安全

或者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在抢险救灾中，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国家、集体

财产或者他人生命财产的；其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免受正在遭受的

侵害，不顾个人安危，挺身救助的”，这些行为都应当确认为见义勇为的行为，政府应对这些

见义勇为者给予相应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奖励。全国几乎每一个省级政府以及不少的市级政府

都制定了见义勇为奖励条例和见义勇为基金，对见义勇为者的勇敢行为给予精神的特别是物质

利益的补偿，为全社会实行和培养集体主义道德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最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律保障是最根本的保障，为了有效扭转社会的道德风气，弘

扬正气，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来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我们时常看到，当见义勇为者为他人

利益挺身而出时，所得到的却常常是周围旁观者的冷漠，甚至连本应感恩的受益人也“事不关

己”，对之无动于衷。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第十五条规定，就是从社会公平或正义出发，对见义勇为者

的合法权益所给予的法律保护。该司法解释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

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

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例如，为抢救落水者而献身

之类的情况，就属于“没有侵权人”的情形；为制止各种犯罪而受到人身损害，案件尚未侦破

的，就属于“不能确定侵权人”的情形；这一规定从法律上保障了见义勇为者从有关各方得到相

应补偿的权利。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大大强化公众在实践中对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接受和践行

的程度。我认为，即使见义勇为者不主动要求受益者给予补偿，法律也可以责令受益者主动给

予见义勇为者以相应补偿，应当使受益者给予见义勇为者以补偿成为法定义务。全国人大与国

务院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制度上确保见义勇为者得到利益补偿，

使道德者得到鼓励，引导全社会的价值导向，从而为全社会形成普遍的集体主义的道德实践提

供根本保障和良好的制度环境。 
　　(作者：聂文军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教授、哲学博士，湖南长沙 410081；张群颖

河北省迁西县劳动人事局，河北迁西 0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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